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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
文件
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教 育 局

普教委〔2023〕77 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张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教育系统各基层党组织、基层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张贇同志任中共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支部委员

会副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晓云同志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支部委员会副

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孙莉同志任中共上海市新杨中学支部委员会副书记（主持工

作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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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洁同志任中共上海市新杨中学支部委员会副书记；

华巍同志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力资源发展中心支部

委员会书记，不再担任中共上海市新杨中学支部委员会书记、上

海市新杨中学副校长；

朱颖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（主

持工作）；

姚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力资源发展中

心支部委员会书记、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力资源发展中心主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

2023 年 12 月 25 日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3 日印发


